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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王立心
電話：3322101#7524
電子信箱：1004931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400443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40044301_ATTACH1.png、

376735100E_1140044301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4004430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局辦理「2025 Super Smart Successful Summer 

超夏特攻隊夏令營」暑假營隊一案，請貴校將活動訊息暨

報名網址置於學校網站，並轉知校內學生鼓勵踴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2030雙語政策－提升國中小師生口說英語展能

樂學計畫」子計畫三及本局113年10月22日桃教中字第

113010471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本市國民中小學學生英語口說能力，並提供一個充

滿英語學習機會和樂趣的暑假體驗，特辦理旨揭營隊，結

合多元領域及豐富課程，包含球類運動、家政、生活科

技、視覺藝術、閱讀及表演藝術等課程，另獨家邀請到參

與過多次國際舞台演出的虎劇團（W.H.O Theatre）職涯分

享、動感表演及溜溜球/扯鈴體驗，幫助學生利用英語體驗

各式內容。

三、旨揭營隊相關訊息說明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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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5/16 14:3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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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活動時間：114年7月1日（星期二）至114年7月2日（星

期三）共計2日課程，自每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3時40

分。

(二)報名日期：自114年5月26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起至114

年6月1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4時截止；名額上限60名，依

報名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。

(三)活動對象：

１、升國小5、6年級學生：具備基本英語對話能力者。

２、升國中7年級學生：具備基本英語對話能力者。

(四)報名費用：每人新臺幣1,600元，費用包含課程材料用品

費、午餐及茶水、教師鐘點費、保險費、獎勵品等。

(五)活動地點：本市文昌國中（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729

號）。

(六)報名方式：

１、至英資中心辦公室（文昌國中英語教育資源大樓2樓）

現場報名並繳交個人報名表及費用。

２、報名表可逕於網站下載：https://reurl.cc

/lzn8EY。

(七)注意事項：

１、旨揭營隊退費辦法依照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

課外活動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」第

10點第2款規定辦理。

２、旨揭營隊參加學生交通自理。

四、檢附旨揭營隊活動簡章、報名表及營隊海報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小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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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府英語教育資源中心（文昌國中）(含附件)、本市
雙語推動辦公室（義興國小）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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